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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水利局、功能区水利机构、各有关单位：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17〕34 号）、《温州市建筑业企

业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管理办法》（温政发〔2018〕3 号），现

结合我市水利建设实际，就实施水利施工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保

证金制度通知如下： 

一、在温州市行政区域内承接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水利施工

企业（包括总承包、专业承包），必须按规定缴纳农民工工资支

付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 

二、温州市水利局负责全市水利施工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保

证金监督管理，各县（市、区、功能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本

辖区保证金缴存和监督工作。 

三、保证金缴纳 

  

 

 



（一）保证金制度实行“一地缴纳，全市通用”原则，在温

承接业务的本市水利施工企业向注册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

理，在温承接业务的市外水利施工企业向市水利局申请办理。 

初次在温承接业务的水利施工企业须在开工前完成保证金

缴纳工作；已在温承接业务的施工企业须在本通知施行后 30 个

工作日内完成保证金缴纳工作。 

（二）保证金以企业为单位按资质最高等级一次性缴纳，如

施工企业最高施工总承包资质为非水利专业并已在本市其他行

业部门缴纳保证金的，不需重复缴纳。缴纳标准如下： 

1、一级及以上总承包企业 120 万元； 

2、二级总承包企业 90 万元； 

3、三级总承包企业和一、二级专业承包企业 60 万元； 

4、三级专业承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 30 万元。 

（三）保证金采用现金、保函、保险等多种形式缴纳，企业

可以自主选择在温州地区设立固定经营场所的银行或保险公司

办理保证金。银行保函或保险保单应为连续担保，担保期为 3 年。 

（四）企业填报《温州市水利施工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

金办理申报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承诺书》到水行政主管

部门申请办理。施工企业、开展保证金业务的银行或保险公司和

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签订《温州市水利施工企业农民工工资

支付保证金委托管理协议书》，办理保证金缴纳。 

四、保证金启用 

（一）施工企业存在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事实，且存在支

付困难的，企业可向工程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温州市水



利施工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应急启用表》（以下简称《应

急启用表》），核实后，受委托银行或保险公司根据《应急启用表》

进行资金划拨，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欠薪单位根据实际欠薪情况

发放工资。 

（二）施工企业存在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事实，经人力社

保部门责令限期支付，逾期仍不支付的，受委托银行或保险公司

根据人力社保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应急启用表》进行

资金划拨，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欠薪单位根据实际欠薪情况发放

工资。 

（三）如工程所在地和保证金缴纳地为不同地区，则工程所

在地人力社保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向保证金缴纳地水行政主管

部门提供《应急启用表》，两处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监督欠薪单

位根据实际欠薪情况发放工资。 

（四）如分包企业保证金不足以支付被拖欠或克扣的农民工

工资且施工总承包企业拖欠其分包工程款的，可直接以未结清的

工程款为限启用施工总承包企业保证金用于支付分包企业拖欠

的农民工工资；施工总承包企业分包给不具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

人的，如不具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存在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

的，可直接启用施工总承包企业保证金用于支付分包企业拖欠的

农民工工资，启用程序参照上款执行。 

（五）施工企业最高施工总承包资质为非水利专业并已在本

市其他行业部门缴纳保证金的，保证金启用程序由工程所在地人

力社保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向缴纳保证金的行业部门提出，并

跟踪落实。 



五、保证金调整 

当施工企业发生资质等级变动、启用保证金或发生拖欠克扣

农民工工资等事项，须按《温州市建筑业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保

证金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对应规定标准调整保证金额度，施工单

位应当在收到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调整保证金通知后 20 工作日

内按规定补足，补足程序参照缴纳程序执行。 

六、保证金退还 

（一）施工企业自保证金缴纳之日起连续 3 年内未发生严重

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行为的可申请全额退还保证金，如期间发

生严重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行为的，退还时间自欠薪行为解决

之日起重新计算。 

（二）施工企业填报《温州市水利施工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

保证金退还（调整）申报表》，到缴纳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

理。缴纳地水利政主管部门核查申请企业连续 3 年内在温州市行

政区域内无欠薪行为后，符合要求的出具意见，由银行或保险公

司退还保证金或者终止保函担保、保险。 

七、施工总承包企业在进行专业分包或者劳务分包前，应要

求分包企业出示保证金缴纳证明。项目法人（监理企业）应对进

场施工企业的保证金缴纳情况进行审查，如发现企业未缴纳保证

金的，项目法人（监理企业）应要求企业缴纳保证金后再进场施

工，同时将有关情况上报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 

八、各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做好各自辖区内承接业务的水利

施工企业保证金缴纳工作。同时将保证金缴纳情况列入日常监管

工作中。 



九、各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结保证金缴纳、调整、退还手

续后，或在企业需要调整保证金且未按规定补足时，需在 3 个工

作日内将办理信息报由市水利局统一在温州水利网向社会公开，

实现全市保证金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 

十、施工单位未按规定缴纳保证金的，按照《建筑市场诚信

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建市〔2017〕9 号）规定处理，记入企业

信用档案，并将其列入市场、质量、安全及劳动用工重点监管对

象。 

十一、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温州市水利施工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办理申报表 

2.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承诺书 

3.法人授权委托书 

4.温州市水利施工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应急启用表 

5.温州市水利施工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退还（调整）申报表 

6.温州市水利施工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责令调整通知书 

 

                              温州市水利局 

2018 年 6 月 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市人力社保局。 
                                

温州市水利局办公室                    2018年 6月 1日印发 
                                


